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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拟进行改制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矿业总公司”）本次

改制重组事项拟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但矿业总公司改制重组各参

与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西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国资委”）。 

 公司控股股东矿业总公司本次改制重组事项尚需经各参与方内部审议程序

通过，并履行市场监管机构经营者集中审查及相关有权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

等程序，故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矿业”或“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 日接到控股股东矿业总公司《关于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改制重组的通

知》，矿业总公司拟进行改制重组。改制重组完成后，根据相关安排可能涉及公

司控制权变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矿业总公司拟改制重组的主要内容 

1、根据自治区国资委 2020 年 6 月 3 日下发的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作出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西藏自治区矿业发展总公司

改制重组的批复》，矿业总公司拟由自治区国资委以矿业总公司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经评估的整体资产出资，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整体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同时，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宝武”）、日喀则珠峰城市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喀则城投”）、仲巴县人民政府（以下简

称“仲巴县政府”），以现金形式对矿业总公司改制后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

增资，矿业总公司改制及增资完成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7.00% 

2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6.00% 

3 日喀则珠峰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00% 

4 仲巴县人民政府 2.00% 

合计 100.00% 

上述改制重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矿业总公司拟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

有限责任公司，并拟作为中国宝武一级子公司进行管理。 

矿业总公司上述改制重组完成后，自治区国资委拟将所持矿业总公司改制重

组后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2.00%股权无偿划转至仲巴县政府。股权划转完成后，

矿业总公司改制重组后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1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47.00% 

2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4.00% 

3 日喀则珠峰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5.00% 

4 仲巴县人民政府 4.00% 

合计 100.00% 

2、综上，公司控股股东矿业总公司的改制重组事项拟导致西藏矿业实际控

制人由自治区国资委变更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矿业总公司改制重组各参与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自治区国

资委。 

二、控股股东拟改制重组涉及主体的基本情况 

1、中国宝武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德荣，注册资本 5,279,110.1 万元

人民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其实际控制人。中国宝武的经营范围

为：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开展有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日喀则城投 



 

日喀则珠峰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臣，注册资本

262,580.7849 万元人民币，为日喀则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日喀则城投的经营范围为：市政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运营与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工程服务咨询；土地整治服务；房屋租赁；

酒店管理；旅游开发；文化传媒运营；建筑材料的生产、批发兼零售；城市用水

供应、污水处理、危废处置、再生资源开发利用、垃圾填埋；园林绿化养护、苗

木种植；长途旅客运输、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机动车检测配套服务；对提升城市

功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三、后续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矿业总公司本次改制重组的各参与方尚需待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等相关工作完成后签署正式协议。矿业总公司本次改制重组事项尚需经各参

与方内部审议程序通过，并履行市场监管机构经营者集中审查及相关有权国资监

管机构的批准等程序，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

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3 日 

 

  


